
北京理工大学涉外及涉港澳台

联合学术机构管理规定实施细则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为进一步促进我校与国外及港澳台地区高水

平大学、研究机构和知名企业在教学、科研、学术等方面的

交流与合作，规范我校涉外及涉港澳台联合学术机构的管理

工作，现根据《北京理工大学涉外及涉港澳台联合学术机构

管理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各单位凡申请以“北京理工大学”名义成立的

涉外及涉港澳台联合学术机构（含研究中心、实验室等），

均应遵循本实施细则，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各单位申请成立的涉外及涉港澳台联合学术

机构必须有明确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范围，应对我校的学科建

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有明显的

促进作用。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涉外及涉港澳台联合学术机构的成立遵循以

下审批程序：

（一）申请成立北京理工大学涉外及涉港澳台联合学术

机构须首先得到依托机构（学院）的同意，填写《北京理工

大学成立涉外及涉港澳台联合学术机构申请表》，附成立联

合学术机构请示报告，由依托机构（学院）及负责人签章后

报国际交流合作处。

（二）报批实行相关职能部门会签制度。申请材料经国



际交流合作处初审通过后由相关职能部门会签。相关职能部

门包括科学技术研究院、保密（部）处、国际交流合作处和

其他需要会签的单位。

（三）相关职能部门会签同意后，由国际交流合作处报

主管校领导审批。

（四）主管校领导审核同意后，由科学技术研究院和国

际交流合作处联合报校长办公会审议。校长办公会审议通

过，由国际交流合作处发文通知申请单位。

（五）申请材料原件由国际交流合作处保存，科学技术

研究院、保密（部）处和其他会签单位留存一份复印件备案 。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涉外及涉港澳台联合学术机构必须严格遵守

国家法律、地方法规和学校规章，并在批准的范围内开展工

作，开展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和我校保密制度。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涉外及涉港澳台联合学术机构的管理部门为

国际交流合作处。业务主管部门对涉外及涉港澳台联合学术

机构的日常工作进行指导。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〇一〇年三月


